
股票代码：

002274

股票简称：华昌化工 公告编号：

2012-012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在张家港市华昌东方广场四楼公司会议室召

开，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发布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星期四）

６

、现场会议地点：张家港市华昌东方广场四楼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东路

１１

号）

７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其中，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同一表决权出

现重复表决的，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为准。

８

、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出席会议对象

（一）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或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见附件）。

（二）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会议议程及审议事项：

（一）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二）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审议《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五）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六）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津贴方案》；

（七）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八）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九）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续聘的议案》；

（十）审议《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方交易预计执行情况的议案》；

（十一）审议《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十二）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十三）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３．１

发行方式

１３．２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与面值

１３．３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

１３．４

本次股票发行数量

１３．５

本次股票发行的定价原则

１３．６

募集资金数额及投资项目

１３．７

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１３．８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１３．９

上市地点

１３．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十四）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十五）审议《关于投资原料结构调整项目的议案》

（十六）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十七）审议《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十八）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十九）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二十）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以上有关议案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３

月

１９

日，上午

８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６

：

３０

（二）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张家港市人民东路

１１

号华昌东方广场四楼），信函请注明

“股东大会”字样；

（三）登记方法：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

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和加盖公

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６

：

３０

点前送

达或传真至公司），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２７４

投票简称：华昌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以此

类推；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 如议案一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的全部子议案进行表

决，

１．０１

元代表议案一中的子议案

１．１

，

１．０２

元代表议案一中的子议案

１．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

价格分别申报，具体如下表：

序号 议案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一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二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三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四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４．００

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００

六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津贴方案》

６．００

七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７．００

八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８．００

九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续聘的议案》

９．００

十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方交易预计执行情况的议案》

１０．００

十一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１１．００

十二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２．００

十三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３．００

１３．１

发行方式

１３．０１

１３．２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与面值

１３．０２

１３．３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

１３．０３

１３．４

本次股票发行数量

１３．０４

１３．５

本次股票发行的定价原则

１３．０５

１３．６

募集资金数额及投资项目

１３．０６

十五 《关于投资原料结构调整项目的议案》

１５．００

十六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１６．００

十七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１７．００

十八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１８．００

十九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１９．００

二十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０．００

十四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１４．００

１３．７

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１３．０７

１３．８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１３．０８

１３．９

上市地点

１３．０９

１３．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１３．１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ａ

、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点击“申请密码”，填写“姓名”、“证券帐户

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ｂ

、激活服务密码：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服务密码。该

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则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１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则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

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ｃ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ｄ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网络投票业务咨

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０２２／８３９９０７２８／８３９９１１９２

（

２

）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①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②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密码登录”，输入您的“证券帐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

书的股东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③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④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六、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人：蒋晓宁、费云辉

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２

）

５８７２７１５８

；传真：（

０５１２

）

５８７２７１５５

４

、邮政编码：

２１５６００

特此公告。

江苏华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的江苏华昌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

／

本人

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同我单位（本人）

承担。有效期限：自本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序号 议案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一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二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三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四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４．００

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００

六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津贴方案》

６．００

七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７．００

八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８．００

九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续聘的议案》

９．００

十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方交易预计执行情况的议案》

１０．００

十一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１１．００

十二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２．００

十三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１３．００

１３．１

发行方式

１３．０１

１３．２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与面值

１３．０２

１３．３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

１３．０３

１３．４

本次股票发行数量

１３．０４

１３．５

本次股票发行的定价原则

１３．０５

１３．６

募集资金数额及投资项目

１３．０６

１３．７

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１３．０７

１３．８

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

１３．０８

１３．９

上市地点

１３．０９

１３．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１３．１０

十四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１４．００

十五 《关于投资原料结构调整项目的议案》

１５．００

十六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１６．００

十七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１７．００

十八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１８．００

十九 《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１９．００

二十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０．００

（说明：请在“表决事项”栏目相对应的“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号。投票人只能表明

“同意”、“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签名或法定代表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9

2012

年

3

月

16

日 星期五

股票代码：

600509

股票简称：天富热电

2012-

临

015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否决以下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部分内容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与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本次会议没有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3

月

15

日

10

：

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15

日

9

：

30-11

：

30

；

13

：

00-15

：

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红星路

54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伟先生主持会议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30

人，代表股份

33792562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1.54％

。

1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股份

313,699,78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84％

；

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25

人，代表股份

2425444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0%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8

个议案

(

其中

3

个议

案为第

1

个议案的子议案

)

。议案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的《新疆天富热电股

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1.

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部分内容的议案；

（

1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同意本议案的表决权数未达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数的三分之二，否决

本议案。

同意

11121898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7.06％

；反对

18687386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62.27％

；弃权

201801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67％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

5365258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2.12％

；反对

18687386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

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77.05％

；弃权

201801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83％

。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

2

）发行数量；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 同意本议案的表决权数未达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数的三分之二，

否决本议案。

同意

11140548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7.12％

；反对

18657613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62.17％

；弃权

212924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71％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

5383908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2.20％

；反对

18657613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

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76.92％

；弃权

212924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88％

。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

3

）决议的有效期；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 同意本议案的表决权数未达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数的三分之二，

否决本议案。

同意

11150398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7.15％

；反对

18641562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62.12％

；弃权

219125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73％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

5393758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2.24％

；反对

18641562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

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76.86％

；弃权

219125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90％

。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2.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本次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正式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提出非公开发行申请。

同意

319128590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44％

；反对

17487071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5.17％

；弃权

1309966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39％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

5457408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2.50％

；反对

17487071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

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72.10％

；弃权

1309966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5.40％

。

3.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本议案的表决权数未达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数的二分之一，否决本议案。

同意

11168148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7.21％

；反对

17517671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58.37％

；弃权

1325266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4.42％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

的股东

5411508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2.31％

；反对

17517671

股，占参与网络投

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72.22％

；弃权

1325266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5.47％

。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4.

关于公司与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同意本议案的表决权数未达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数的二分之一，否决本议案。

同意

11167148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7.21％

；反对

17374091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57.89％

；弃权

1469846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4.90％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

的股东

5410508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2.31％

；反对

17374091

股，占参与网络投

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71.63％

；弃权

1469846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6.06％

。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5.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同意本议案的表决权数未达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数的二分之一，否决本议案。

同意

11170648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37.22％

；反对

17455751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58.16％

；弃权

1384686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4.62％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

的股东

5414008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2.32％

；反对

17455751

股，占参与网络投

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71.97％

；弃权

1384686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5.71％

。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控股股东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了表决。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为了顺利完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董事会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

内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

1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确定包括但不限于发行时机、发行数

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申购方法及与本次发行方案有关的其他事项，并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或相关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修订、完善相关方案（但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

重新表决的事项除外）；

（

2

）协商、起草、修订、签署、协调、执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所有相关

合同；

（

3

）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协议和申请文件，办理相关文件的申请、报批

及登记备案手续，选任、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宜，并确认与此相关的各

项费用；

（

4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

5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办理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工商变更登记等

相关事宜；

（

6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依法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事宜；

（

7

）如证券监管部门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对本次具体发行方案作

相应调整；

（

8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项。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同意

319085190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94.42％

；反对

17295366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

股东所持表决权

5.12％

；弃权

1545071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46％

。其中：参与网络投票的

股东

5414008

股同意，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22.32％

；反对

17295366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

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71.31％

；弃权

1545071

股，占参与网络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6.37％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朱明、崔白律师见证，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5

日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

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

[2012]031

号

致：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以下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称

"

《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

"

）及贵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所指派律师出席贵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称

"

本次

股东大会

"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查验并发表法

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本所律师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条和《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是由贵公司董事会根据

2012

年

2

月

27

日召开的董事会第四届第四次会议决定

召集。贵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刊登了《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和《新疆天富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贵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15

日以公告方

式通知全体股东。

上述公告和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包括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采用的网络投票系

统）， 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以及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

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公司联系地址及联系人等事项。同时，公告和通知中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

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贵公司委托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

司提供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服务。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3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上午

10

：

30

在本次股东大会公告通知的会议地点召开，会

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第四届第四次会议决定召集并发布公告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

根据股东签名及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共

5

人，代表

股份总数

313,671,182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47.84%

；经查验，上述股东及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参加会议的

资格合法有效；除贵公司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其他出席会议的人员为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贵公司律师。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并经查验，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共

625

人，持有贵公司股份

24254445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3.70%

。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出的六项议案，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没有提出新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了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审议事项进行了审议

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结束后，贵公司委托的上证所信

息网络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出席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

63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4254445

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54%

。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结束后，贵公司合并统计了各项议案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结果

并予以公布，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

1

、审议并否决《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部分内容的议案》；

2

、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3

、审议并否决《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4

、审议并否决《关于与新疆天富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之补充协议

>

的

议案》；

5

、审议并否决《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6

、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

案》。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表决方式以记名方式进行，网络投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并由贵公司委托的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投票结果。其中，第

1

、

3

、

4

、

5

项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

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经非关联股东表决；第

1

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贵公司会议主持人、董事、监事、董事会

秘书签署，会议决议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贵公司董事签署。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贵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

负 责 人

张利国

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朱 明

崔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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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0695

证券简称：滨海能源 公告编号：

2012-008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滨海能源，证券代码：

000695

）交易价格在

2012

年

3

月

14

日、

15

日连续两个交

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股票交易属于

异常波动。

二、关注核实情况

针对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征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核

实情况说明如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问询核实，目前控股股东没有计划对我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

组、非公开发行等有重大影响的事项，也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5.

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公司也未发现公司的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有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现象。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目前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股权转让、发行股份等对本公司有重大

影响的事项，未来

3

个月内没有计划筹划此类事项。

2.

经公司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按去年合同价格，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测：

2012

年第一季度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约为

300

万元至

600

万元，基本每股收益约

0.014

元至

0.027

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4.

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

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上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天津滨海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5

日

股票简称：广州控股 股票代码：

600098

临

2012-5

号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房产更名所涉缴纳土地

出让金及土地使用权证办证有关问题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部分

房产更名所涉缴纳土地出让金及土地使用权证办证有关问题的承诺函》。现将承诺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展集团

"

）拟以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燃气集团

"

）

100%

股权认购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广州控股

"

）

2011

年度非公开发行的部分

A

股股票。

就燃气集团部分房产更名所涉缴纳土地出让金及土地使用权办证的有关问题， 发展集团特做出如下

承诺：

一、关于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部分房产更名所涉缴纳土地出让金问题的承诺

目前， 燃气集团持有的

14

处登记在其前身广州市煤气公司名下的房产在办理房产证更名手续过程

中，需对其占地份额缴纳土地出让金。该等房产的建筑面积共计

7,085.65

平方米，在对燃气集团

100%

股权

评估时，扣除预估土地出让金共计

1,009.87

万元，扣除预估土地出让金后的评估价值共计

3,007.73

万元。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 上述房产中已有

1

处占地份额的土地出让金缴纳完毕， 该处房产的建筑面积为

2,

878.02

平方米，评估时扣除预估土地出让金

418.75

万元（实际缴纳土地出让金

352.01

万元），扣除预估土

地出让金后的评估价值为

1,266.34

万元。其余

13

处房产的占地份额已向房管部门提出缴纳土地出让金的

申请，房管部门正在核定需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金额。

现发展集团郑重承诺如下：

1

、发展集团将协助燃气集团积极缴纳相关占地份额的土地出让金，从而尽快办理完成上述房产的更

名手续（由广州市煤气公司更名为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并保证有关手续在本承诺出具之日起一年内

（即

2013

年

2

月

24

日前）办理完成。

2

、如燃气集团在本承诺出具之日起一年内仍未能完成上述房产的更名手续（含未能足额缴纳相关占

地份额的土地出让金），发展集团将在上述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控股返还与相关房产评估价值

（扣除预估土地出让金）等额的现金，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利息。

3

、发展集团将就因上述房产更名手续未能完成（含未能足额缴纳相关占地份额的土地出让金）而给广

州控股造成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发展集团将在相关损失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

控股作出补偿。

4

、若燃气集团缴纳上述房产占地份额的土地出让金时，房管部门要求实际缴纳的土地出让金高于已

扣除的预估土地出让金， 则发展集团应在燃气集团上述房产的土地出让金缴纳完毕之日或自本承诺函出

具满一年之日起三十日内（以孰早为准），向广州控股就高出部分以现金进行补偿。

二、关于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办证问题的承诺

燃气集团目前尚有

17

宗土地使用权正在办理权属证书， 该等土地预估面积共计

110,094.16

平方米

（最终以土地使用权证所载面积为准）， 在对燃气集团

100%

股权评估时， 扣除预估土地出让金共计

1,

607.25

万元，扣除预估土地出让金后的评估价值共计

4,011.16

万元；预计后续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约需投入

91.50

万元 （不含土地出让金）。 该等土地现有地上建筑物建筑面积共计

4,944.93

平方米， 评估价值共计

911.27

万元，预计地上建筑物相关后续投入约为

295.00

万元。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日，上述土地中的

9

宗已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并已缴纳土地出让金，该

9

宗土地的占地面积共计

63,963.16

平方米，评估时扣除预估土地

出让金共计

1,314.50

万元（实际缴纳土地出让金共计

947.25

万元），扣除预估土地出让金后的评估价值共

计

2,463.72

万元； 该

9

宗土地的现有地上建筑物建筑面积共计

2,349.00

平方米， 评估价值共计

604.31

万

元。

现发展集团郑重承诺如下：

1

、发展集团将协助燃气集团尽快办理相关土地使用权的权属证书，并保证燃气集团在本承诺出具之

日起三年内（即

2015

年

2

月

24

日前）取得相关土地使用权的权属证书。

2

、如燃气集团在本承诺出具之日起三年内仍未能获得相关土地使用权的权属证书，发展集团将在上

述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控股返还与相关地块评估价值等额的现金， 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

款利率计算利息。

3

、发展集团将就因相关土地使用权未办妥权属证书而给广州控股造成的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包括

但不限于因此而导致的相关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发展集团将在相关损失发生之日起

三十日内，向广州控股作出补偿。

4

、若燃气集团在办理上述土地的使用权证手续时，土地管理部门要求实际缴纳的土地出让金高于已

扣除的预估土地出让金， 则发展集团应在燃气集团上述土地出让金缴交完毕之日或自本承诺函出具满三

年之日（以孰早为准）起三十日内，向广州控股就高出部分以现金进行补偿。

针对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上述承诺，本公司、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经核查后认为：

（

1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14

处登记在其前身广州市煤气公司名下的未更名房产均具有合法有效的

房产证，房产产权权属清晰，其中面积最大的

1

宗已缴纳土地出让金，其他

13

宗也正在核定土地出让金，

预计办理后续房产更名手续（含缴纳土地出让金）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此外，上述未更名房产的评估方

法符合评估准则，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述承诺能够确保广州控股不会因房产更名（含缴纳土地出让

金）事宜受到损失。因此，此处不存在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占用广州控股资金的情形。

（

2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已与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就承诺中涉及的

17

宗未办理土地使用

权证的土地中的

9

宗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已缴纳土地出让金，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不

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其他土地也在依法加快办理出让手续，相关风险可控。此外，相关土地的评估方法符

合评估准则，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承诺也能确保广州控股不会因土地使用权证事宜受到损失。因此，

此处不存在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占用广州控股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

ST

琼花 公告编号：临

2012-023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上

午

10:00

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

人，代表股份

52,008,971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31.16%

， 公司

7

名董事、

2

名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7

名董事候选人、

3

名监事候

选人、

1

名新增职工监事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顾宏言先生主持。公司聘请北京金诚同达律

师事务所单云涛律师、吴涵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二、 提案的审议情况

会议对下列议案进行逐项审议，审议第（二）、（三）、（七）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

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同意公司董事辞职的议案》。

会议同意顾宏言先生、张红英女士、周建国先生、蒋旭升先生、梅泽铭先生、杨春福先生、茅建华先生请辞

公司董事职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52,008,9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对该议案表决时，实行了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周奕丰先生，赞成票

52,008,9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蔡红兵先生，赞成票

52,008,9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王羽跃先生，赞成票

52,008,9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姚兵先生，赞成票

52,008,9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胡道勇先生，赞成票

52,008,9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对该议案表决时，实行了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李旦生先生，赞成票

52,008,9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刘东升先生，赞成票

52,008,9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公司董事候选人在股东大会审议其受聘议案时，就其任职资格向股东大会进行了报告，同时独立董事候

选人还就其独立性和胜任能力进行了陈述，并接受股东质询。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四）审议通过《关于更改公司注册名称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现用注册名称更改为

"

江苏金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相应英文名称为：

"Jiangsu Golden

Material Technology Co.

，

Ltd."

。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52,008,9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会议同意按照公司注册名称更改和监事会成员增至

5

名等事项相应修订《公司章程》。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52,008,9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六）审议通过《同意公司监事辞职的议案》。

会议同意吕秀泉先生、袁裕法先生请辞公司监事职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52,008,9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七）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对该议案表决时，实行了累积投票制，表决结果如下：

顾宏言先生，赞成票

52,008,9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周建国先生，赞成票

52,008,9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周琦女士，赞成票

52,008,9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公司监事候选人在股东大会审议其受聘议案时，就其任职资格向股东大会进行了报告。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

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八）审议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52,008,9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市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

ST

琼花 编号：临

2012－022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

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2

年度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

下午

3:00

在本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的职工代表共

43

名，占公司职工代表总人数的

57.33%

，本公

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1

名职工监事、

1

名职工监事候选人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顾宏言先生主持，会议以

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表决通过《关于选举汪国东先生为本公司职工监事的议案》，同意汪国东先生作为职

工监事进入本公司监事会工作（简历附后）。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43

票，占本公司职工代表总人数的

57.33%

；反对

0

票，占本公司职工代表总人数的

0%

；弃权

0

票，

占本公司职工代表总人数的

0%

。

特此公告。

江苏琼花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三月十六日

汪国东简历：

男，

1984

年

4

月生，大专学历。曾任内蒙古乌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运销部副部长、部长，广东鸿达兴业

集团有限公司营销三部经理，现任本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监。

其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

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2012-009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收到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周志承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周志承先生因个

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周志承先生的书面辞职

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周志承先生自担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以来，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衷心感谢周志承先生在任职

期间对公司所做的贡献。周志承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任何职务。在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

间，暂由公司副总裁邵瑾女士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邵瑾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

0790-6415606

传真：

0790-6860528

邮箱：

shaojin6209@126.com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2012-010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1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 详见

2012

年

3

月

13

日的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江西赣锋锂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摘要》详见

2012

年

3

月

13

日

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的有关要求，本公司定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周

四）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

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002460/

）参与年度

报告说明会。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李良彬先生，独立董事邓辉先生，副总

裁、财务负责人、代理董事会秘书邵瑾女士，公司保荐代表人王廷富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5

日


